
格式一

製表： 主辦會計人員： 機關長官：  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修改歲出分配預算及追加(減)預算均適用，請自行將(原預算)修改為(第○次修正)或

(第○次追加(減)預算)。

(原 預 算)

機關編號

歲　出　預　算　分　配　表

中華民國○○年度

機關名稱：臺中市○○○○○


